宿松县中医院医院食堂外包服务方案

 为更好地为患者、家属和全院职工提供质优价廉、方便快捷、安全卫生的餐饮服务，医院决定对食堂实行对外承包经营管理。

一、食堂外包服务管理目的
匹配医疗业务不断拓展的需要，提高餐饮服务和保障水平，为患者、家属和全院职工提供良好的就餐环境和质优价廉的用餐服务，做到食堂经营管理有人监管，饭菜质量有人负责，让患者享受到营养、便捷的膳食服务，促进疾病康复；让全体员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医疗服务中没有后顾之忧，营造温暖如家的就餐服务。

二、项目概况
食堂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左右，分食堂操作间、病员餐厅、职工餐厅和5个单独包间。

三、参加投标对象要求
具有餐饮服务独立法人资格和相应的经营管理资质，或有志于医院餐饮服务的个人。

四、食堂外包服务试用期及合同期
医院食堂外包服务试用期为1个月，试用期满考核不合格，由招标得分第二名替补。合同期暂定为壹年。承包期满，根据服务对象满意度测评和考核综合评价结果决定是否续签合同。合同期满后，中标方具有同等条件优先续约权。

五、食堂外包服务具体要求
1、承包方实行经济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严禁转租、转包。医院拥有对食堂的监控、管理和检查权。

2、服务要求：

（1）做好安全生产：①食品安全：饭菜必须做到安全、卫生，确保安全无隐患，零事故，隔夜剩饭、剩菜不能再次进行售卖。根据国家《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和《食品卫生规范》的相关法规、为保证食品卫生安全，预防食物中毒事故的发生，实行每日食品留样制度并严格执行。食用油按照院方指定品牌采购。②生产安全；承包人确保用电、用气等安全，需配备兼职安全员。随时接受医院及相关部门安全生产检查。

（2）供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无断餐、米饭断供现象，若计费、份量出现问题或餐饮中出现异物，承包方需按售价双倍赔偿；如发生食物中毒等意外事故，由承包方承担所有医疗费用，另接受相应的行政处罚，以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品种：饭菜品种多样化，营养搭配合理化，价格要低于现行市场价格，应含盖面食、风味小吃等，按服务对象要求提供自费小炒和病员特需菜肴。

3、医院由于服务对象和工作环境要求，承包方必须保证全年365天无间断提供餐饮服务（含国家法定节假日）。承包方要为服务对象提供必要的配餐、送餐服务，满足服务对象的要求，为医院值班人员和病员送餐所配备的人员不少于3人。
4、供餐时间：早餐6：30～8：00；中餐11：00～13：00；晚餐17：00～19：00；以上时间餐厅必须开餐，其余时间由经营单位自行安排。

5、承包方须负责医院外来客人的接待工作。费用以成本计价，由医院承担。承包方不得推诿、讲条件或出现差错失误。医院招待餐与职工工作餐餐费由医院与承包方按月结算（当月餐费在次月前10个工作日内结算）。
6、医院提供厨房、餐厅及相关设备，财产清点列表后，提供承包方无偿使用。厨具及餐具等日常损耗，由经营方自行承担补充，确保就餐使用，相关设备维修费用由经营方承担。

7、医院协助承包方办理《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等证件，费用由承包方承担，承包方必须按有关部门要求做好食品卫生、安全的各项工作。

8、医院为承包方免除房租，根据实际用量收取水、电、汽、取暖等相关费用。

9、医院负责餐厅的合理布局及装修，如果承包方有另外装修要求，装修费用由双方协商分摊。

10、承包方在食堂开业前，向医院一次性缴纳一定数额的财产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共计壹万元整，承包经营权的最终确认以保证金足额缴纳为准。

11、医院有权对承包方的各种违规和不良行为进行监督和处罚，必要时终止合同。医院膳食委员会不定期对承包方实施监督，并予以考核。食用油检查发现非院方指定品牌或质量不合格，发现一次，处罚一万元；再次发现，立即终止合同；如被行政部门处罚，所有相关损失自行承担。

12、医院职工与病员就餐餐厅分离，不允许安排病员及病员家属到职工餐厅就餐。

13、终止承包时，医院提供的相关设备、物品短少，损坏按市价的60%赔偿。经营过程中自行购置的设备、物品必须无条件带走，院方不承担任何经济补偿。

六、投标文件制作要求

1、公司或个体承包人简介

2、有效的工商注册餐饮法人营业执照、企业代码证等资质复印件。

3、医院、学校或机关食堂等单位餐饮业绩证明至少一份（提供合同复印件）。

4、拟配备本项目厨师基本情况（红案、白案至少一名）：列表说明人员姓名、性别、年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从业年限、主要工作经历。并依次提供身份证、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说明：人员资质应与实际到岗人员一致，否则以违约处理。

5、负责人管理要求：项目负责人或法人现场管理范围、时限、责任等相关计划与承诺书。承诺书必须明确在医院进行现场管理等内容。如未履行，以违约处理。

6.餐饮服务承包方案：内容包含食堂厨房厨师（红案、白案）及其他工作人员配置方案；原材料采购方案；配餐服务方案；食品质量、服务质量控制方案；加工销售方案；卫生管理、操作规程、饮食制度；服务目标、优势分析及现场服务承诺；投诉处理方案及应急响应计划；以往业绩(合作案例,提供图片及合同复印件)等。

7.《宿松县中医院食堂外包服务管理招标评标计分表》各项内容所在投标文件页面标注（如标注不准确、标注不清晰或未标注具体页导致评标疏漏失分自行承担责任）。

特别说明：以上各种证照、合同复印件在标书中提供的同时携带原件到招标现场备查，复印件与原件不对应，视为未提供。投标按照以上内容依次胶装成册密封，一式三份，正本一份，副本二份。不接受其他任何形式的投标文件。

评标委员会组成及评标办法

现场随机抽取医院膳食管理委员会成员及财务、审计等相关部门人员5人以上单数组成，依据评标办法（见附表）分别打分。然后分别累计计算各投标人平均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按照平均得分从高到底的顺序依次推荐中标候选人。

结果公示

评选结果在医院网站公示3天无异议后，签订食堂外包服务合同。

	宿松县中医院食堂外包服务管理招标评标计分表

	用百分制计分办法评标，确定中标单位，具体计分办法如下表：

	计分
项目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经营资质
（10分）
	具有工商注册的餐饮法人营业执照，有企业代码证。（竞标人与法人一致）。
	　
	无证此项不得分

	经营经历
（15分）
	拥有医院、学校或机关食堂经营经历，一年以上得5分，2年得8分，3年得15分（提供多份合同的，以最高年份合同计算得分，不重复计分）
	　
	需提供原始合同

	厨师技能
（20分）
	拥有中式烹调师证：国家职业资格初级5分，中级10分，一级15分，高级技能三级（20分），无证不得分。（提供多名的，以最高资格证计算得分，不重复计分）
	　
	资质应与实际到岗人员一致，如不一致甲方可取消承包资质并扣除履约保证金1万元

	负责人管理要求（10分）
	项目负责人或法人在医院进行管理得6分，医院职工、病员餐和包厢接待宴请的方案，4分。（提供书面计划与承诺并与实际经营一致。）
	　
	　

	餐饮服务承包方案（45分）
	1、配餐服务方案5分；
2、食堂厨房厨师（红案、白案）及其他工作人员配置方案5分；
3、服务目标、优势分析及现场服务承诺5分；
4、原材料采购方案5分；
5、食品质量、服务质量控制方案5分；
6、卫生管理、操作规程、饮食制度5分；
7、加工销售5分；
8、投诉处理方案及应急响应计划5分；
9、以往业绩(合作案例),提供图片及合同复印件。5分（每提供完整一份业绩得1分，最高得5分）。
	　
　
	 

	合计得分
	 




说明：除特别注明外，负责人管理要求与餐饮服务承包方案计分项由各评委根据投标文件编制情况分档次打分，各项：优得分4-6分，良好2-3分，一般0-1分。
